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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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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强政府立法工作的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根据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决

定，国务院法制办现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社会救助制度是向特定困难群众提供及时、必要救助的托底性保障制度。为了加

强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民政部、法制办会同教育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救

助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共十三章

七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关于最低生活保障。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

障；规定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规

定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实行定期核查、动态管理。（第二章）

　　二是关于特困人员供养。明确特困人员的供养内容；规定特困人员供养应当与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相衔接；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的生活情况，发现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应当主

动为其依法办理供养；规定对特困人员的供养可以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

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第三章）

　　三是关于受灾人员救助。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受灾人员提供应急救助；

明确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对住房损毁严重的受灾人员，进行过渡性安置，并对属于

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受灾人员，给予资金、物资等救助；规定受灾地区人民政府

应当为因当年冬寒或者次年春荒遇到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第

四章）

　　四是关于医疗救助。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以及其他特殊

困难人员，可以申请相关医疗救助；明确医疗救助可以采取缴费补贴、医疗费用补助

两种方式实施；规定国家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急重危伤病

患者给予疾病应急救助。（第五章）

　　五是关于教育救助。规定国家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

特困供养人员，给予教育救助，并规定国家对在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

高等教育阶段就学的上述人员，以及不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根据实际情

况给予适当教育救助；明确教育救助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给予生活补

助、安排勤工助学等方式实施。（第六章）

　　六是关于住房救助。规定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给予住房救助；明确住房救助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

房租赁补贴、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实施。（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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